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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如期召开，应出席董事

１２

名，实际出席

１１

名，董事杜新长先生因出差未

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郭旭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许刚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２

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普遍标准和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

事津贴标准调整如下：

（

１

）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８

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

２

）非独立董事及监事：在公司兼任行政职务的，领取行政职务对应的报酬；不在公司兼任行政职务的，津贴为每人每年

人民币

２．４

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此津贴方案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为激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职，经公司薪酬和考核委员会提议并结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业绩，同意如下薪酬方案：

（

１

）公司高管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年薪由“基本薪金

＋

效益薪酬”构成；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高管人员的“基本薪金”为：董事长（总经理）

２４

万元人民币

／

年（含税），常务副总经理

１６

万元人民币

／

年（含

税），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１５

万元人民币

／

年（含税），监事会主席

１３

万元人民币

／

年（含税）；

（

３

） “效益薪酬”：以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净利润较基准增加部分，提取其中

１％

用于高管人员的奖励。

具体分配计算公式：

提取效益薪酬的总额

／

（

１．１＋０．７０＋０．６５×６

）

×

系数

薪酬系数标准：

董事长：

１．１

总经理：

１．０

常务副总经理：

０．７０

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

０．６５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０．５５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公司与关联方焦作市维纳精细陶瓷有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

元。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异议。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意见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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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２

名，监事舒迎伟先生因故未亲自出席，

委托监事冯军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经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

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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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概述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将与关联方焦作市维纳精细陶瓷有限公司（下称“维纳陶瓷”）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

，

０６９．５１

万元（未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含税）

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维纳陶瓷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３８６．３１ １０．８６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维纳陶瓷

１

，

４００．００ ６８３．２０ ４．６０

向关联人出租厂房 维纳陶瓷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６９．５１ ７．５０

３

、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发生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等 维纳陶瓷

１．６９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等 维纳陶瓷

１７３．５０

合 计

１７５．１９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⑴

基本情况

维纳陶瓷法定代表人：冯立明，注册资本：

８４０

万元，主营业务：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生产、销售：精细陶瓷；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及普通机械加

工。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经三路。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维纳陶瓷注册资本为

８４０

万元，总资产为

３

，

１５８．８８

万元，净资产

为

２

，

８４９．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０６３．７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９２．４９

万元（未经审计）。

⑵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维纳陶瓷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占维纳陶瓷注册资本比例为

２５．３６％

。

２

、履约能力分析

维纳陶瓷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事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公司向维纳陶瓷采购沉降剂、锆球、陶瓷陶件等材料；销售稳定锆、氯氧化锆、二氧化锆等产品；出租厂房。以上交易均将

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客户同等对待。公司与维纳陶瓷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按市场价格确定。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和维纳陶瓷签署了框架性的《购销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根据合同

约定：公司向维纳陶瓷销售稳定锆、氯氧化锆、二氧化锆等产品，预计

２０１２

年总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向维纳陶瓷采购沉降

剂、锆球、陶瓷陶件等材料，预计

２０１２

年总金额不超过

１４００

万元。此外，协议还约定了产品验收、质量保证及责任、定价与结算、

违约责任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和维纳陶瓷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向维纳陶瓷出租厂房，预计租金收入

２０１２

年总金额不超

过

１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预计此类交易仍将持续发生，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

平和公正的，交易是公允的，信息披露是充分的，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的研发

生产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较低，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中介机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关联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

允、合理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

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监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公司保荐机构中航证券认为：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上

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５

、有关关联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１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全票同意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时，会期半天。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四）。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上述第

１

、

２

项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３

项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０３

），分别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需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及有

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法人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张高峰

地 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北

邮 编：

４５４１９１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１－３１２６６６６

传 真：

０３９１－３１２６１１１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单位：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事项：

序号 议 案 名 称

授 权 意 见

备 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及监事津贴的议

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高管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１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９０６

，

１３２

，

１７３．１３ １

，

２４７

，

００３

，

６８１．９５ ５２．８６％

营业利润

４２３

，

４１２

，

０３７．４３ １７７

，

５７４

，

０９３．７１ １３８．４４％

利润总额

４２１

，

８０５

，

８３７．８０ １８６

，

２３３

，

６１３．４５ １２６．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９

，

４７４

，

９７３．１７ １６１

，

６９２

，

９４５．５８ １２２．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４．４９ ２．３１ ９４．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５９％ ４７．６６％

同比下降

１５．０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７５２

，

５１９

，

３６４．５１ １

，

３８９

，

５３９

，

９２８．３６ ９８．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１６

，

７８８

，

８８６．９４ ３９９

，

１３２

，

２８５．５８ ４０５．２９％

股 本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１．４６ ５．７０ ２７６．４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总体状况良好，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由于主导产品金红石

型钛白粉产销量增加，销售价格上涨，毛利率上升所致。

２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２

，

７５２

，

５１９

，

３６４．５１

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９８．０９％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影响

所致。

３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１６

，

７８８

，

８８６．９４

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４０５．２９％

，主要是本年度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及本年度净利润增加所致。

４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较报告期初增长

３４．２９％

，是由于本年度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开发行股票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度增长

１１０％－１４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

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接

D42

版）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一）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科尔碱业的交易价格随行就市，按市场价确定。

（二）公司或新楚钟公司向融木农资采购价均按照市场价格价格确定。

（三）新楚钟销售给楚钟磷化的硫酸，按新楚钟公司产品的统一销售价格确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交易均属公司及控股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采购和销售往来，关联交易双方均采用公平合理的定价方式，不存在

利益输送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均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六、专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

回避表决，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方董事张光

喜先生、覃琥玲女士以及关联董事牟嘉云女士、宋睿先生回避表决。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分别按照采购价格随行就市，

２０１１

未执

行完的关联交易价格，以及售货方统一销售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１

、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２

、上述关联交易经新都化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程序合法有效，定价遵循公允、合理原则。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并将持续跟踪交易实际发生时的定价是否

公允。

七、备查文件

（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等持续督导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

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超募资金到位与管理情况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都化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０

号文《关

于核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４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８８

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４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公司共计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１４２

，

２９６．００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３７

，

２２８．２５

万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

公司首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募投项目“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

６１

，

０２５．００

万元。本次首次发行超募资金

７６

，

２０３．２５

万元，已有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超募项

目”）（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和

２０１１－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９１０

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并购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１－０１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使用募集资金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临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期限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和

２０１１－０５８

）。

现尚未安排具体用途的超募资金有

２３

，

２６７．５５

万元（含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加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募集

资金利息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１

，

４１１．８２

万元， 合计可以安排的超募资金有

２４

，

６７９．３７

万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为满足战略发展需要，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优化项

目建设，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７３７．５１

万元增资建设募投项目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

钠项目和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

，

９４１．８６

万元增资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另公司自筹

５５３．４８

万元，用于配

合投入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二、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

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武希彦、底同立、余红兵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周展、李皓发表了保荐意见，详见公司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募集资金项目增加投资及调整项目建设时间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６１

，

０２５

万元投入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化工”）

实施建设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投项目已经累计投入

３８

，

６３５．８７

万元，尚未投入金额

２２

，

３８９．１３

万元。

（一）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需增加

９

，

７３７．５１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实施

因募投项目的投资估算主要基于

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完成，近三年的人工和材料、设备费用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公司提

出了募投项目及超募项目的建设必须定位于行业内领先地位，在技术创新、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向国内、国际先进水

平看齐，项目建设要统筹兼顾、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公司内的资源最优化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公司

对募投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方案作了部分调整和优化，在建设投资上比设计预算有所增加，募投项目总投资计划增加

９

，

７３７．５１

万元。主要内容如下：

１

、采用行业先进技术、节能环保及新工艺

因行业技术进步、节能环保以及采用新工艺等因素而变更设计，计划增加投资

６６０

万元。

２

、新增公共设施建设

募投项目建设，新增公共设施及配套工程新增投资

５

，

４１６

万元。

（

１

） 供水管线改造

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生产用水取自距厂区

２

公里的大富水，年总用水量

３

，

２５７

，

０００ ｍ

３

。供水管线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已经严重腐蚀老化。为确保上述项目用水，需新建自大富水至厂区的供水管线，预算总投资

５８０

万元。按募投项目的年用

水量

７４０

，

０００ｍ

３

在总用水量

３

，

２５７

，

０００ ｍ

３

中的比例折算，将增加投资

１３２

万元。

（

２

）供配电系统优化

项目变配电系统设计为从应城化工新建

１１０ＫＶ

变配电站出线联接，根据项目用电情况，结合孝感市电网改造规划，拟将

募投项目与超募项目的一次电源统一为

１１０ＫＶ

，从孝感市电网新建的应城变电站出线，提高了用电保障率；另外

１１０ｋｖ

变配电

系统的线路和变压器的电能损失都比原

３５ｋｖ

变配电系统有所降低（约降低

０．５％

）。本次募投项目在变配电系统增加投资

２００

万

元，主要用于

１１０ＫＶ

变配电站的站内联络、通讯、保护系统。

（

３

）仓库

－

储运设施建设

募投项目投产后，物流量将达到

１１２．１０８

万吨

／

年，运入量

４２．１０８

万吨

／

年，运出量

７０

万吨

／

年。项目原设计的硝基复合肥原料

（氯化钾、尿素、磷铵、硫铵等）仓库储存量为

７

，

２００

吨，仓库面积

７

，

２００ｍ

２

，产品储存量为

９

，

３３３

吨，仓库面积

１０

，

０００ｍ

２

，仅能满足

７

天的生产产运营。

因复合肥明显的淡旺季行业特点，为解决原料、产品和化肥冬储的库容，满足三十天以上的生产运营和部分化肥冬储库

容需求，拟新建

３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仓储设施，投资

３

，

０８４

万元。

（

４

）职工倒班宿舍

募投项目为新建项目，组织机构本着“高效、精干”原则，人力资源配置力求精确，减少生产操作定员。项目定员

４１４

人，其

中生产工人

３６６

人，技术及管理人员

４８

人。项目的工作制度为

２４

小时“四班三运转”模式，为方便员工工作和生活，拟在项目区

附近建设职工倒班宿舍和辅助生活设施，建设用地

２０

亩，资金投入

２

，

００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４

，

０００

平方米。

３

、因市场涨价因素导致项目造价上升

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时正处于全球“金融风暴”后期，物价回落。建设投资按公司自有资金计算，只计入了基本预备费，均

未考虑涨价预备费。而在项目建设期，因宏观政策调整，物价、运费与建安人工费上涨实际上已导致项目造价上升。因此，综合

各种因素，项目的涨价预备费率取

６％

（行业标准值

８％～１２％

），需增加

３

，

６６１．５１

万元。如下表：

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涨价预备费

金额：万元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它基建费

预备费基数 涨价 涨价

（总投资） 预备费率 预备费

８

，

５１８．６７ ２９

，

３９２．８９ ９

，

８７０．３８ １３

，

２４３．２２ ６１

，

０２５．１４ ６％ ３

，

６６１．５１

（二）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产时间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时间为

１

年。虽然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部门，配备了专门的人员，公司员工

及外协施工单位人员加班加点有序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总进度已经完成约

６３．３１％

，但由于对设备供应进度、安装工程量以及

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公共设施配套工程进度估计不足，项目的建设时间将延长，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进入调试和联动试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下旬投产出产品。

四、超募项目增加投资及调整项目建设时间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

项目，即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２５

万吨

／

年合成氨、

６０

万吨

／

年联碱技术改造项目的后续工程建设。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投入

超募资金

２９

，

５１５．３３

万元，结余超募资金

１５

，

５１０．３７

万元。

（一）超募项目需增加

１５

，

４９５．３４

万元投资，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１４

，

９４１．８６

万元

公司对超募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方案作了部分调整和优化，在建设投资上比设计预算有所增加，超募项目总投资计划增加

１５

，

４９５．３４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１４

，

９４１．８６

万元，剩余

５５３．４８

万元自筹。主要内容如下：

１

、采用行业先进技术、节能环保及新工艺

根据超募项目优化的重点在节能降耗（煤、电力）和环保上，计划增资

９

，

０９７．８

万元。

（

１

）合成气醇烃化精制装置

超募项目设计中，对合成原料气中微量有害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简称碳氧化物）的净化沿用行业内传统工艺———甲

烷化，即原料气中微量碳氧化物与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反应生成甲烷和水，达到净化的目的。为去除微量有害气体，消耗了合

成氨所需氢气且生成无用的甲烷，同时甲烷随原料气进入合成系统，增加了合成弛放气的排放量，影响合成氨生产能力。精制

新工艺及应用项目与低压甲烷化比较，节约变换蒸汽消耗

６２％

，进入产品合成工序的甲烷减少

８０％

，降低了生产过程精炼原

料气的消耗， 醇烃化工艺明显节约压缩功并且合成不产生弛放气。 它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在合成氨的同时联产甲醇或醇醚

物，联产的甲醇或醇醚物是重要的有机和精细化工原料，甲醇可添加至汽油中使用，醇醚物可作民用燃料，从而使合成氨与基

本化工原料和优质车用燃料联合生产成为现实。 该技术经过

１０

多年的不断创新和推广，合成气醇烃化精制新工艺已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和环保效益。至

２００８

年底，采用醇烃化技术的生产装置能力已达

１

，

２７４．５

万吨氨

／

年，其中

５

套装置的生产规模都达

到了

３０

万吨氨

／

年。

以项目新增合成氨

１１

万吨

／

年计，在不增加其它费用的条件下，每年氨产量净增

３３０

吨，可节省变换蒸汽用煤（

５０ｋｇ／

吨氨）

０．５５

万吨，节省压缩用电

３３０

万度，副产粗甲醇

３３０

吨

／

年。

合成气醇烃化精制装置投资

４

，

７１０．６

万元，较低压甲烷化装置投资

２

，

０４２

万元增加

２

，

６６８．６

万元。

（

２

） 溴化锂制冷技术应用于合成氨装置

采用溴化锂制冷技术，利用合成氨装置、硝酸装置回收的废汽

－

废锅蒸汽和热水等低位热能作为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的

驱动源，降低合成氨压缩机

Ⅰ

段入口半水煤气的温度，达到提高压缩机打气量、降低合成氨电耗、增加氨产量的目的，具备节

能环保优势。溴化锂制冷机组新增投资

６４０

万元。

（

３

） 选用

ⅢＪＤ

型氨合成塔内件

氨合成塔内件原设计为单管折流式内件，合成塔操作压力高、系统压差大、电耗高、热能回收率低。经项目组多方考察，决

定本次技改采用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推荐的

ＤＣＳ

控制

ⅢＪＤ

型五段绝热内冷分流轴径向氨合成塔内件， 该内件

氨净值高、空速小、塔压降小及系统阻力小、热回收量大、冷冻量消耗少、放空量少。

与传统的单管折流式内件相比， 采用

ⅢＪＤ

型内件后， 合成操作压力由

３１．２ＭＰａ

降低至

２３．４ＭＰａ

， 吨氨综合电耗减少了

１００Ｋｗｈ

，年节省用电

１１００

万度，投资比原概算增加

１

，

８３２．８

万元。

（

４

） 两段变压吸附脱碳法

应用两段变压吸附脱碳方法，取代并优化传统的变压吸附脱碳方法。

传统的变压吸附脱碳方法，需要真空泵降压解吸再生气体，消耗大量电能。而两段变压吸附脱碳方法，采用无动力吹扫降

压解吸技术，取消了大型真空泵，仅有五台单机电机功率

２２ＫＷ

的液压油泵，在节省运行费用的同时，置换回收有效气体，既

节省电耗，又节省大型动力设备的维护费。在相同的工艺条件下，较传统的变压吸附真空解吸脱碳方法，有效气体氢的回收率

由

９８％

提高到

９９％

、吨氨循环冷却水用量由

９Ｍ

３

氨降至

０．５ Ｍ

３

，特别是电耗，由原来的

６０－１１０ｋｗｈ／

吨降至

１０ｋｗｈ／

吨以下，为企业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采用两段变压吸附脱碳工艺增加投资

９５６．４

万元。

（

５

） 优化热力系统

国家对锅炉大气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大幅收紧，原来执行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０３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

强制执行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

（环境保护部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７

号公告），锅炉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允许排放浓度分别由

１００ｍｇ／ｍ

３

、

４００ｍｇ／ｍ

３

、

６５０ｍｇ／ｍ

３

降低到

３０ｍｇ／ｍ

３

、

２００ｍｇ／ｍ

３

、

１００ｍｇ／ｍ

３

， 拟按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

的要求新建

７５ｔ／ｈ

三废锅炉一台并相应配置脱除粉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设施，取代原

１０ｔ／ｈ

锅炉三台、

２５ｔ／ｈ

锅炉两台，同时也优化了热力系统。项目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共设施建设

超募项目建设，新增公共设施及配套工程新增投资

３

，

６９６

万元。

（

１

） 供水管线改造

新建自大富水至厂区的供水管线，规格为

ＤＮ１０００

，预算总投资

５８０

万元（见

１．２．１

）。超募项目的年用水量

２

，

５１７

，

０００ｍ

３

，按其

在总用水量

３

，

２５７

，

０００ ｍ

３

中的比例折算，增加投资

４４８

万元。

（

２

） 供配电系统优化

超募项目设计变配电系统为沿用原

３５ＫＶ

供电系统进行改造，预算

１

，

２０２

万元。根据项目用电情况，结合孝感市电网改造规

划，拟新建

１１０ＫＶ／１５００００ＫＶＡ

变配电系统一套，将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一次电源统一为

１１０ＫＶ

，提高了用电保障率。

１１０ＫＶ／１５００００ＫＶＡ

变配电系统总投入

９

，

４５０

万元，年供电能力

８

亿

ｋｗｈ

。扣除募投项目已预算

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项目已预算

１

，

２０２

万元后，超募项目需新增投资

３

，

２４８

万元。

３

、 因市场涨价因素导致项目造价上升

与募投项目相同的原因，项目的涨价预备费率取

６％

需增加

２

，

７０１．５４

万元。如下表：

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涨价预备费

金额：万元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安装工程 其它基建费

预备费基数 涨价 涨价

（总投资） 预备费率 预备费

３

，

３３２．４０ ２８

，

６４７．２０ ５

，

８２３．５１ ７

，

２２２．５９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６％ ２

，

７０１．５４

（二）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产时间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审议通过超募项目的建设时间为

１２

个月，虽然公司成立

了专门的部门， 配备了专门的人员， 公司员工及外协施工单位人员加班加点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项目总进度已经完成约

６５．５５％

，但由于对设备供应进度、安装工程量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公共设施配套工程进度估计不足，项目的建设时间将延

长，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进入调试和联动试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下旬投产出产品。

五、项目增加投入收益测算

（一）募投项目

项目建设后续需增资

９

，

７３７．５１

万元，年均增收及节省成本共

２

，

７７０

万元。投资利润率

２１．３４％

（见附表一）。

（二）超募项目

项目建设后续需增资

１５

，

４９５．３４

万元，年均增收及节省成本共

４

，

３６６．４

万元。投资利润率

２１．１３％

（见附表二）。

上述数据系根据目前市场状况及成本费用水平估算，并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

以及市场变化因素、经营管理运作情况等诸多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六、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优化实施和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优化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

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并同意调整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投产时间。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审批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２

、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

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是对目前现有项目的优

化投入，有利于技术创新、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履行了

必要的审核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

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

３

、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新都化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调整后，募集资金仍然用于原投资计划，虽然增加了募投项

目和超募项目的投资总额，但提高了产品品质和技术水平，更能适应现实的市场竞争。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系根

据市场需求变化及行业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做出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和超募资金项目投资额度新增的投资，其资金全部来源于募集资金超募部分，符合《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

新都化工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

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保荐机构同意新都化工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投资额度。

七、备查文件

１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附表一

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建设后续增资效益测算

金额：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与目的意义

新增

投资

增收效益

（年均税

前）

备注

合 计

９

，

７３７．５１ ２

，

７７０

投资利润率

２１．３４％

１

采用行业先进技术、节能环保及新工

艺

节能环保受益

６６０ １

，

２７４

２

公共设施部分

５

，

４１６ １

，

４９６

２．１

供水管线改造

ＤＮ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米

１３２

２．２

供配电系统优化

１１０ＫＶ

配电系统优化，降低电费支

出

２００ ９２

２．３

仓库储运设施建设 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储运成本

３

，

０８４ １

，

４０４

２．４

职工倒班宿舍

２

，

０００

３

涨价预备费

３

，

６６１．５１

原概算未计入

附表二

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后续增资效益测算

金额：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与目的意义

新增

投资

增收效益

（年均税

前）

备注

合 计

１５

，

４９５．３４ ４

，

３６６．４

投资利润率

２１．１３％

１

采用行业先进技术、 节能环保及新工

艺

９

，

０９７．８ ３

，

４４５．４

１．１

合成气醇烃化精制装置 节煤节电，增加产量和副产品

２

，

６６８．６ ７１９．４

１．２

溴化锂制冷技术应用于合成氨

利用余热采用溴化锂制冷冷却

气体

６４０ ２００

１．３ ⅢＪＤ

型氨合成塔内件 降低吨氨综合电耗

１

，

８３２．８ ４８４

１．４

两段变压吸附脱碳 节水节电

９５６．４ ２４２

１．５

优化热力系统

７５ｔ／ｈ

三废锅炉替代原低效锅炉

３

，

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２

公共设施部分

３

，

６９６ ９２１

２．１

供水管线改造

ＤＮ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米

４４８

２．２

供配电系统优化

１１０ＫＶ

配电系统优化，降低电费

支出

３

，

２４８ ９２１

３

涨价预备费

２

，

７０１．５４

原概算未计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都化工”）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规划，为支持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由公司为其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担保。该项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及拟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拟为以下

５

家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注册地：应城市盐化大道

２６

号，法定代

表人：高木祥，注册资本：

２７

，

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纯碱，氯化铵，复合肥，化肥生产、销售。应城化工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应城

化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２

、 嘉施利（应城）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嘉施利”）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注册地：湖北省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

园，法定代表人：张军，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复合肥生产、销售。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美国嘉施利化肥（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应城嘉施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３

、应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复合肥“）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地：应城市四里棚蒲阳大

道，法定代表人：张鹏程，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复合肥生产、销售。应城复合肥是应城化工全资子公司。应城化工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应城复合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４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钟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注册地：宜城大雁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

邹明年，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复合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销售。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钟祥市楚钟磷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钟磷化”）持有

３０％

股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日与楚钟磷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楚钟磷化将新楚

钟公司

１８％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目前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当中。转让后，公司持有新楚钟公司

８８％

的股权，楚钟磷化持有新

楚钟公司

１２％

的股权）。新楚钟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５

、遵义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新都化工”），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注册地：遵义县三合镇（镇政府大院

内），法定代表人：唐怀忠，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硫酸、磷酸（工业级、食品级）、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

磷酸盐系列产品及长效缓释复合肥、硝基复合肥及其他专用复合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遵义新都化工是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遵义新都化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明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的银行融资担保明细表

公司名称 担保方式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应城化工 保证担保 新都化工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应城嘉施利 保证担保 新都化工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应城复肥 保证担保 新都化工

４

，

０００．００

新楚钟公司 保证担保 新都化工

５

，

０００．００

遵义新都化工 保证担保 新都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三、担保方式及额度

本次公司拟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１１

亿元担保，均拟采用保证担保方式。如本议案经审议通过后，在公司与

银行洽谈融资担保过程中，各子公司与银行商定的担保授信金额与本议案通过的金额不一致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在不超过本次通过的总额

１１

亿元担保范围内，可以在以上

５

家子公司或其他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同时，各子公司之间可

以相互担保，但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的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总调剂金额不超过

４

亿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

与银行签订相关授信、担保手续。

经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后：

１

、公司可为应城化工提供一笔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

１０％

但上限不超过

５

亿元的担保；

２

、公司可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应城复肥和应城嘉施利提供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均系公司出于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规划对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的保证担保。拟向银行申请授信的

５

家子公司均为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主体，除遵义新都化工为正在实施的新项目建设公司外，其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良好，财务

指标稳健，能按约定时间归还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以上

５

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风险极小。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系为满足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的良性发展，风险较小、可

控性强。公司担保行为均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

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

＼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６０

，

０８７．８９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４６

，

９００

万元，子公

司之间担保总额为

１３

，

１８７．８９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２２１

，

１９６．８７

万元的比例为

２７．１６％

。公司及

其全资

＼

控股子公司除因银行信贷融资需要相互担保外，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附表

１

５

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简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应城化工

２０７

，

２１１．１１ ８０

，

１２４．７５ １２７

，

０８６．３５ ２５

，

７１１．００ ７９

，

１３６．０１

应城嘉施利

４９

，

５２２．０５ ３７

，

０４４．０６ １２

，

４７７．９９ ７

，

６００．００ ３６

，

４４９．１７

应城复肥

４９

，

９７５．３３ ４２

，

５２９．６１ ７

，

４４５．７２ ３

，

６００．００ ４２

，

２７７．１７

新楚钟公司

３７

，

３４１．２０ ２４

，

８８１．２９ １２

，

４５９．９１ ３

，

８００．００ ２１

，

８８１．２９

遵义新都化工

４

，

９８６．４９ ２．７３ ４

，

９８３．７６ ０ ２．７３

被担保公司简称 营业收入总额 利润总额 净利润总额 或有事项总额 备注说明

应城化工

１００

，

３９３．５３ １７

，

３１８．６３ １３

，

５２７．６８ ０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

担保、抵押、诉讼与

仲裁事项

应城嘉施利

８５

，

１５９．３７ ３

，

４１２．１１ ２

，

６２０．０１ ０

应城复肥

６９

，

７７４．７２ １

，

８０２．３７ １

，

２７１．７５ ０

新楚钟公司

２６

，

６５６．６０ ２

，

０９４．８３ １

，

５６８．７６ ０

遵义新都化工

０ －１６．２４ －１６．２４ 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利用自有资产

为

２０１２

年银行融资

提供不超过

８

亿元资产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抵押融资情况说明

根据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发展需要，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

司”）拟以自身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８

亿元的综合授信。该项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利用自有资产为

２０１２

年银行融

资提供不超过

８

亿元资产抵押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抵押资产取得的银行授信金额为

６

亿元，抵押资产评估值为

８．６７

亿元。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公司共有

５

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自身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授信，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嘉施利（应城）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嘉施利”）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注册地：湖北省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园，

法定代表人：张军，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复合肥生产、销售。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美国嘉施利化肥（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应城嘉施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２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注册地：应城市盐化大道

２６

号，法定代表

人：高木祥，注册资本：

２７

，

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纯碱，氯化铵，复合肥，化肥生产、销售。应城化工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应城化

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３

、嘉施利（眉山）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嘉施利”），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注册地：眉山金象化工产业集中发

展区，法定代表人：唐雷，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复合肥生产、销售。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６９％

股权、应城嘉施利持

有

２０％

股权、四川金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胡天成持有

１％

股权。眉山嘉施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

表

１

。

４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钟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注册地：宜城大雁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

邹明年，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复合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销售。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钟祥市楚钟磷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钟磷化”）持有

３０％

股权。新楚钟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５

、孝感广盐华源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盐华源”）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

日，注册地：应城市盐化大道

５

号，法定代表：孙

晓霆 ，注册资本：

２２

，

６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地下岩盐的开采；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从事精制盐的生产、销售；化妆品的生产、

销售；元明粉、工业盐及其附产品的生产、销售。股东构成：应城化工持有

９６．５５％

股权，湖北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１２３９％

股

权，广东省盐业总公司持有

１．３２７４％

股权。广盐华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请见附表

１

。

三、抵押融资情况

公司名称 申请授信金额 （万元） 授信方式 授信期限（年） 担保方式

应城嘉施利

３

，

０００．００

综合授信

１

资产抵押担保

应城化工

５６

，

０００．００

综合授信

１

资产抵押担保

眉山嘉施利

８

，

０００．００

综合授信

１

资产抵押担保

新楚钟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综合授信

１

资产抵押担保

广盐华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综合授信

１

资产抵押担保

合计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拟以自身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８

亿元的综合授信，是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各公司根据

融资情况履行各公司决策程序后与银行签订有关抵押融资协议，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五、累计抵押贷款数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抵押资产取得的银行授信金额为

６

亿元，抵押资产评估值为

８．６７

亿元。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附表

１

５

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表

单位：万元

抵押公司简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净利润总额

应城嘉施利

４９

，

５２２．０５ ３７

，

０４４．０６ １２

，

４７７．９９ ８５

，

１５９．３７ ２

，

６２０．０１

应城化工

２０７

，

２１１．１１ ８０

，

１２４．７５ １２７

，

０８６．３５ １００

，

３９３．５３ １３

，

５２７．６８

眉山嘉施利

１７

，

８９３．５８ １０

，

２７８．６２ ７

，

６１４．９５ ３３

，

０９７．４２ １

，

３６６．１１

新楚钟公司

３７

，

３４１．２０ ２４

，

８８１．２９ １２

，

４５９．９１ ２６

，

６５６．６０ １

，

５６８．７６

广盐华源

３８

，

０２３．６３ ９

，

０３２．０４ ２８

，

９９１．６０ ３１

，

０５４．００ ４

，

９４３．１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公司总部一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新都化工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股东到现场参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２５

亿元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子公司利用自有资产为

２０１２

年银行融资提供不超过

８

亿元资产抵押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２

、《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上述议案全部为非累计投票制议案，第

１

项、

３－１２

项议案已由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第

２－７

、

１２

项议案已由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

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新都化工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传真

号码

０２８－８３９５５７７７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王生兵、陈晓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３９６２６８２

传 真：

０２８－８３９５５７７７

地 址：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新都化工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５００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

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六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２５

亿元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议案九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议案十 关于子公司利用自有资产为

２０１２

年银行融资提供不超过

８

亿元资产抵押的议案

议案十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十二 《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

“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核查，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应城化工”）在

２０１１

年向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一脉

科技”）采购设备的偶发关联交易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应城化工”）与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一脉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在湖北应城签署了合同，合同约定应城化工向一脉科技采购一系列设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合同情况如

下，已按合同付款

１

，

２７８．８０

万元：

交易对象双方

标的名称

合同总量

（套）

合同总金额

（万元）

签署日期 签署地点

供方 需方

一脉科技 应城化工

ＶＰＳＡ－３０００／９０

型

制氧装置

１ １

，

１７３．００ ２０１１－５－２５

湖北应城

一脉科技 应城化工 氢膜回收系统

１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６－２０

湖北应城

一脉科技 应城化工

终端污水处理工

程

１ ９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１０

湖北应城

一脉科技 应城化工

终端水处理工程

补充协议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

湖北应城

合计 ——— ———

２

，

４６８．００

——— ———

２０１２

年将继续执行该等合同，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脉科技为牟洋实际控制之公司，牟洋为新都化工控股股东宋睿之表兄，虽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明确列

明之关联法人，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司审慎判断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公司共有

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董事宋睿、牟嘉云系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其

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应城化工与一脉科技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笔关联交易进行了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上报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１６

号火炬大厦

Ａ

座，法定代表人：牟洋，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税务登

记证号码：

５１０１９８７６２２９１７２１

，主营业务：销售气体分离设备、气体制备设备、气体纯化设备等，股东构成：牟洋持股

９０％

、池新宇

持股

６％

、邓钰玲持股

２％

、廖蔚持股

１％

、刘良奎持股

１％

。实际控制人：牟洋，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成立后股本结构未发生

过变更。

一脉科技主要从事变压吸附气体分离及提纯设备的技术应用、设计、工程承包等，包括变压吸附空气分离制普氮及高纯

度氮气（

ＰＳＡ－Ｎ２

）、变压吸附空气分离制富氧（

ＰＳＡ－Ｏ２

）、裂解制氢及变压吸附提纯氢、变压吸附脱除或回收混合气中的二氧化

碳、富集及提纯一氧化碳、气体膜分离、气体检测仪器等工业气体领域以及污水处理技术、膜反渗透设备、水处理设备的高新

技术开发、应用、工程承包及售后服务。

近三年来，一脉公司长足发展，已拥有多项国家专利，承接了国内一些较大规模的气体分离项目（含变压吸附和膜分离），

水处理领域的新技术开发、储备数量、质量得到较大提升，已承接气体分离及水处理设备上百套，经成都国家高新区评审顺利

进驻成都生命科技园，为进一步开辟新的科技领域打下了基础。

一脉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应城化工向一脉科技购买脱盐水、软化水系统和净化水系统用于合成氨扩能项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应城化工向一脉科技采购设备系根据技术方案的评定及市场价格综合对比结果而最终确定价格。 上述设备采购将履行

了招投标程序，交易价格遵循了市场化，是公允的。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应城化工进行合成氨扩能项目所发生的交易。

应城化工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设备采购履行了必要的招投标程序，交易价格遵循了

市场化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

本次关联交易占公司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的比重较低，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均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七、专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

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有关的关联交易已经

履行法定的批准程序。公司董事会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的决议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依据

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本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监事会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定价

体现了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一脉科技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等持续督导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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